附件2：

2025年福州市无线电管理局福州寿山贵洋村

四类固定站搬迁服务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为优化现有固定监测网络布局，提升低空经济相关区域无线电监测覆盖范围，福州市无线电管理局拟将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搬迁至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大道26号榕创大厦福州高新区无人机（系统）孵化器楼顶，并对其进行配套设施改造。主要服务事项包括：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设备拆除搬运、新站址配套服务、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和防雷接地服务等。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总体要求

供应商需对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设备（含监测接收机、监测天线、原子化设备、电源保护装置等）进行拆除并安装架设于新站址（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大道26号榕创大厦福州高新区无人机（系统）孵化器楼顶），以提高新站址周边的无线电监测能力。原站址需从15米铁塔平台上拆除设备，新站址需重新搭建6米抱杆并配套基础底座将其固定后重新安装设备，同时新站址需重新配置相关配套设施，站址搬迁完成后需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确保站点能正常运行。主要服务事项包括设备拆除与安装、站址配套设施改造、系统安装调试等（详见技术和服务要求部分）。

（二）具体服务内容

1、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设备拆除搬运服务：拆除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设备（含监测接收机、监测天线、原子化设备、电源保护装置等）并运输至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大道26号榕创大厦福州高新区无人机（系统）孵化器楼顶实施安装。四类固定站设备、第三方人员和相关设施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如供应商因拆除、搬运、安装原因导致设备出现故障的，供应商应予以免费维修调试，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新站址配套服务

（1）改造室外环境:供应商需针对新站址现有场地条件，改造符合要求的室外恒温环境，用于存放监测设备，舱体可采用智能恒温压缩机空调系统，制冷量不低于1000W，可根据仓内温度进行自动调节。为防止存放设备舱体发生位移或倾倒，需使用槽钢基座用于固定舱体。

（2）配套杆塔服务：需在新站址屋面改造天馈系统架设所需的配套杆塔，杆塔高度需不低于6米，改造的杆塔需由设计院进行设计并出具设计图纸，设计图纸需充分考虑楼宇承重和风力影响等实际因素。构件除应遵守图纸中的规定外，还应遵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2020、《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YD/T 5132－2019及《钢结构单管通信塔技术规程》CECS236:2008的有关规定。所有构件（地脚锚栓及埋在混凝土内的构件除外）均需按照《金属覆盖层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13912－2002进行热镀锌防腐处理。因工艺要求在构件上焊接零件时，应在镀锌前进行。镀层厚度应达到如下要求：当构件厚度≥5mm时，不小于86微米；当构件厚度＜5mm时，不小于65微米。

（3）视频监控服务：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人指定点位，为新站址改造2路红外监控视频，录像存储时长不少于30天，视频图像接入无线电监测专网。
（4）配电设施整备：改造配电箱，电表、空开及电源防雷设备等。使用RVVP材质电缆镀锌管穿管铺设，由物业方指定楼层配电箱取电。

3、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含新站址固定站监测接收机安装、天馈系统连接、系统调试、与福建省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联通等，直至系统运行正常。供应商应保证走线规范美观，关键部位做好防水措施和接地等电位处理，施工质量应满足监测设施相关建设规范要求，如需原厂技术支持而产生额外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系统安装调试完成后，供应商应对监测系统开展功能测试，直至系统运行正常，确保设备运行可靠并相关文档，包括《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搬迁服务报告》及《测试记录》等，并经采购人审核确认。

4、防雷接地服务：监测天线应完全处于避雷针保护区内，供应商可根据现场条件新建避雷针或利用原有的避雷针，避雷针引下线应保证有效接地、与建筑物防雷带牢固焊接。室外恒温舱体放置接地铜排，与接地汇流排连接，延引建筑物接地，采用不小于40mm×4mm的热镀锌扁钢带焊接到楼顶避雷带上等。
（三）搬迁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规格描述

	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

	1
	监测接收机
	1
	科立讯X500
	该设备固定在室内机房墙面上，规格：长48cm×宽56cm×高18cm，内含监测接收机R&S EB500、控制主机等设备

	2
	全频段监测天线
	1
	CY-TN482
	该天线长度约0.6米，固定在楼顶3米抱杆顶端，重约2KG。

	3
	同轴防浪涌保护器
	1
	GDT-600
	

	4
	原子化工控机
	1
	研华610L
	该设备固定在室内机房墙面上

	5
	原子化环控仪
	1
	微锐科技WR-EME03
	该设备固定在室内机房墙面上


三、验收条件

1、供应商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搬迁安装调试和站点配套设施改造，并对设备的整体性能和功能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设备转入为期3日的试运行。

2、试运行结束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福州寿山贵洋村四类固定站搬迁服务报告》、《测试记录》、《自检记录》和《试运行记录》，并提出验收申请。

3、经采购人同意后，双方共同进行设备的验收。若达到验收要求，双方共同在验收报告上盖章确认即视为本项目验收合格；若达不到验收要求，应予返工，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返工需人力、财力、工期延误等均由供应商承担。

四、售后服务期和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60天的售后服务期，且供应商在售后服务期内须提供上门服务，一旦设备发生因本项目搬迁安装和配套设施改造导致的运行故障时，供应商须在接到使用单位故障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并在12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因搬迁安装而损坏的零部件或整机（包括返厂维修），对造成的损失按合同规定赔偿及负责违约责任。

